
相模商標授權書 

 

Sagami Rubber Industries Co., Ltd.（以下簡稱甲方）將賦予 _____________________（以

下簡稱乙方）非獨家許可，可以使用由甲方擁有的相模標誌（香港註冊商標編號：

300801099（下稱「商標」））和附件（下稱「標誌」，商標和文字則統稱為「商標

等」）。乙方特此就對商標等的使用做出以下承諾： 

 

第一條 乙方只會在以下註明的情況下使用商標等： 

 

  

 

第二條 未經甲方事先書面同意，乙方不得允許任何第三方使用商標等，也不得允

許任何第三方超出上述註明之情況下使用商標等。如乙方事先獲得甲方的

同意，同意允許該第三方使用商標等，該第三方亦須遵守本授權書的內

容。 

第三條 乙方在使用商標等時將遵守以下條款： 

一. 不得對商標等進行任何改動，或作出任何有損商標等形象的行為。 

二. 當使用商標等的排版、設計等，以及使用含商標等的所有標記、展示或畫

像前，都必須獲得甲方的事先書面批准； 

三. 在使用商標等時不得作出任何可能直接或間接損害甲方名譽的行為。 

四. 極度謹慎地使用和管理商標等，並確保乙方的董事、管理人員、員工、承

包商等亦須遵守本授權書的內容；和 

五. 乙方在使用商標等時須嚴格控制任何可能從甲方得到含商標等的圖像、數

據等。如甲方要求，乙方須將其，連同其任何複製品（如有）歸還或銷

毀。 

第四條 如乙方未能遵守上述條款而為甲方帶來的任何損失或損害，乙方將予以賠

償。 

第五條 是次授權有效期為： 

 

 。乙方亦

接受甲方可隨時撤回或取消授權。 

第六條 授權期滿後乙方如欲繼續使用商標等，必須重新申請。 



第七條 授權期滿或撤銷或取消授權後，乙方不得使用、轉讓、轉售或租賃任何已

使用商標等製造的商品。乙方須自費把該商品轉讓予甲方或銷毀該商品。

此後乙方不得製造或轉讓任何使用商標等的商品。 

第八條 如甲方要求乙方再次申請商標等的使用，乙方須立即提交商標授權申請。

如乙方未能提交申請，甲方有權撤回或取消商標等的授權、停止與乙方的

交易和/或終止有關交易的合同，乙方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第九條 乙方不得因商標等使用而起之糾紛向甲方追討任何損失或損害，包括但不

限於第三方主張的知識產權侵權。 

 

授權標誌：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蓋章： 

 

日期： 

 

 

 


